	附件3

	[bookmark: _GoBack]镇街深化营商环境突破年活动考核指标体系

	
	(6个一级指标14个二级指标)

	一级指标
	二  级  指  标

	组织领导
情况
(2分)
	是否配备负责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人员(1分)

	
	学习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政府职能转
变和优化营商环境重要论述、中省市有关文件及会议精神(1分)

	各项任务推
进情况
(56分)
	《2024年深化营商环境突破年行动方案》(宝金发〔2024〕10号)安排部
署、年度目标任务完成、工作成效等情况(33分)

	
	《2024年金台区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工作要点》相关改革任务的安排部署、
年度目标任务完成、工作成效等情况(23分)

	经营主体满
意度调查情
况(6分)
	经营主体满意度调查样本量完成情况(2分)

	
	经营主体满意度民意抽查结果(4分)

	日常管理
情况
(15分)
	按要求向区职转和营商办报送相关工作进展、台账、总结、典型经验、信息
简报、宣传稿件等情况(7分，未及时报送或未报送每次扣0.3分)

	
	省营商环境突破年专栏、陕西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简报、市级《工作简报》
区级《工作简报》信息采用情况(最多3分，省、市、区每次分别得0.5分、
0.3分、0.1分)

	
	国家、省、市级媒体及区优化营商环境专题专栏宣传稿件采用情况(最多3
分，每次得0.3分)

	
	按要求参加省、市、区关于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优化营商环境会议、培训等
情况(2分，未按要求参会的每次扣0.5分)

	调研暗访
通报情况
(7分)
	被国家、省、市、区通报批评，产生不良影响的(每次扣1分，最多扣3分)

	
	调研督导、明察暗访活动中，相关任务推进缓慢的、对审计发现问题整改不
到位的(每次扣1分，最多扣4分)

	亮点工作
情况
(14分)
	优化营商环境、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相关工作在全国、全省获奖或通报表彰表
扬，在全国、全省会议交流发言的(最多7分，全国、全省每次分别得1分、
0.5分)

	
	相关做法被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领导批示肯定的；积极支持营商环境评
价工作等(最多7分，省、市每次分别得2分、1分)

	    




